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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9年度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

依菸害防制法第 4 條暨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作辦法規定，菸

品健康福利捐分配於辦理罕見疾病等之醫療費用、癌症防治、中央與

地方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之收入納入本基金，以國民健康署為管理單

位，聯合本部暨其所屬機關組成工作團隊，共同合作辦理菸害防制及

衛生保健相關業務，以維護全民健康，發揮經費最大效益。

健康是普世公認的基本人權，本部以 1978 年「Alma-Ata 宣言」

及 1986 年「渥太華（Ottawa）憲章」為基礎，積極倡議「所有施政

面向的健康工程（Health in All Policies）」，將健康效應納入各部門政

策決策，尋求合作及避免產生負面健康效應的施政優先考量，以期達

成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所提出「全民健康（Health for All）」

之最終目標，並逐漸縮小健康不平等。

二、施政重點

(一) 健全婦幼及生育保健服務環境，持續強化懷孕、出生至健康成長

各生命歷程之健康照護。 

(二) 強化老人周全性健康評估服務，營造高齡友善及失智友善之社區

及城市；強化慢性疾病之預防與管理，減少失能並增進生活品質。 

(三) 強化癌症預防及早期發現，提升主要癌症篩檢陽性追蹤率及品

質，降低癌症病人死亡率。

(四) 培養健康生活型態，營造健康場域，推動營養與肥胖防治；推動

菸、檳害防制工作，提供多元戒菸服務，營造無菸、無檳支持環

境。

(五) 辦理罕見疾病等醫療照護補助，推動原住民和新住民健康促進，

以縮小健康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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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概況

本基金以本部國民健康署為管理機關，為規範菸害防制及衛生保

健基金之審議作業，特訂「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審議作業要點」，

並成立審議小組，本小組置召集人 1 人，由本部次長兼任之，委員 13

至 17 人，由本部就相關業務主管、有關機關、民間團體代表及專家

學者派（聘）兼之，委員任期 2 年，期滿得續派（聘）兼之，本小組

置執行秘書 1 人，由本部國民健康署署長兼任。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之特定收入來源，供特

殊用途之特別收入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貳、業務計畫：

一、基金來源

(一)健康福利捐分配收入計畫－依菸害防制法、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

及運作辦法徵收之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於辦理罕見疾病等之醫

療費用、癌症防治、中央與地方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之收入，預

計收入 64 億 6,555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增加 10 億 8,585 萬元，

係預計本年度菸品健康福利捐可課徵額度增加及 108 年 4 月 1 日

起調增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比率為 27.2%所致。 

(二)利息收入計畫－係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預計收入 150 萬元，較

上年度預算數增加 66 萬元，係因預估平均存款餘額增加及利率調

高，致利息收入增加。

(三)其他收入－係預估收回以前年度支出及違約罰款等轉列之雜項收

入，預計收入 1 億元，較上年度無列數增加 1 億元，係參據以前

年度實際數覈實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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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用途

(一)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計畫 74 億 2,965 萬 3 千元： 

1.菸害防制工作 13 億 2,974 萬 6 千元：

(1)補助地方菸害防制工作－加強推動地方菸害防制工作，執行

菸害防制法、增加菸害防制及相關癌症防治人力、加強禁菸

場所稽查取締、販賣場所禁止販售菸品予 18 歲以下者之宣

導、推動年輕族群菸害防制工作與青少年戒菸教育、辦理戒

菸班及戒菸服務宣導，期能提高戒菸服務便利性，並降低吸

菸率與二手菸暴露率，預估所需經費 2 億 7,000 萬元，與上

年度預算數相同。

(2)營造無菸支持環境，辦理菸害教育宣導－透過多元的傳播宣

導通路，辦理菸害識能推廣、青少年及年輕族群、軍隊與職

場菸害防制工作及教育宣導，強化拒菸戒菸及菸品危害的觀

念，預防民眾吸菸、提高戒菸率、減少二、三手菸害，營造

無菸支持環境，預估所需經費 9,426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減少 2,630 萬 5 千元。

(3)提供多元化戒菸服務－持續提供具便利性、可近性之戒菸諮

詢專線服務、醫事機構戒菸治療及衛教服務、無菸醫院網絡

發展與品質提升、醫事機構戒菸服務專案管理並加強實地稽

查，以提高吸菸者戒菸成功率，預估所需經費 8 億 7,948 萬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增加 4,480 萬元。

(4)辦理菸害防制研究及監測－辦理菸品成分資料申報、菸害防

制法執法成效評價、戒菸專線服務外部評價與監測、吸菸行

為調查、宣導通路評估、菸品訊息監測、菸品健康福利捐管

理及委託食品藥物管理署行政協助辦理電子煙檢測等計畫

以瞭解趨勢變化，並透過戒菸、菸害防制政策法令等議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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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規劃有效之介入策略，預估所需經費 5,130 萬元，較上

年度預算數減少 832 萬元。 

(5)菸害防制國際交流及人才培育－辦理醫事相關人員之戒菸

教育訓練，提升菸害防制人員基本素養；推動菸害防制國際

交流，配合世界衛生組織之反菸行動策略，並蒐集國際菸害

防制相關資料，做為我國政策研訂之參考，預估所需經費

2,348 萬 3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增加 27 萬 9 千元。

(6)健康傳播－辦理新媒體經營、監測與宣導成效評估等相關事

宜及健康九九網站維運與網路素材製作計畫，持續針對國人

的健康問題，依不同目標族群及傳播重點進行傳播，以促進

健康概念，預估所需經費 1,122 萬 3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增加 36 萬 4 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 20 億 2,656 萬 1 千元：

(1)補助地方衛生保健工作－補助地方加強辦理衛生保健及整

合相關資源工作、辦理其他重要慢性病防治、婦幼、兒童、

青少年及中老年健康促進等衛生保健工作，以強化地方衛生

保健服務，平衡區域衛生資源差異，增進各地區民眾健康福

祉，預估所需經費 2 億 6,104 萬 1 千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相

同。

(2)提升婦女健康及母子保健服務－營造母嬰親善的哺乳環

境、孕產婦及嬰幼兒健康促進與高風險健康管理、健全兒童

發展篩檢體系暨聯合評估及後續相關醫療照護服務等品質

提升、辦理弱勢族群（含原住民、新住民、身心障礙及其他

高危險群等）生育健康促進與管理、加強少子女化婦幼健康

照護服務、婦幼衛生國際交流、提供國小學童臼齒窩溝封填

服務等，期能提升生育保健服務網絡與品質，以促進婦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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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健康，預估所需經費 5 億 7,303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

預算數減少 2,567 萬 3 千元。 

(3)推動兒童、青少年健康促進工作－辦理口腔、視力、聽力保

健、健康知能促進工作等，預估所需經費 5,295 萬 1 千元，

較上年度預算數減少 369 萬 6 千元。 

(4)推動中老年健康促進－辦理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心血

管疾病、腎臟病等慢性疾病防治計畫；健康城市、高齡友善

城市及活躍老化等相關計畫，提升老人健康促進之知能、增

進及維持健康生活型態，建立支持性的高齡友善健康環境，

預估所需經費 9,029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減少 1 億 0,001

萬 6 千元。 

(5)健康友善支持環境－推動健康照護機構、健康醫院、環境友

善醫院，以提升醫院照護友善品質及衛生局所高齡友善照護

之量能；推動社區健康營造工作，辦理國民健康體能知能促

進及相關政策研究、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健康職場推動

計畫及特殊傷病健康危害相關計畫等，預估所需經費 1 億

6,530 萬 8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減少 405 萬 5 千元。 

(6)加強衛生教育與宣導－推展衛生教育及健康促進服務、辦理

健康促進宣導相關工作、規劃年度衛生教育宣導主軸等，以

整合衛生教育議題，轉化衛教資訊，使民眾易於獲得、瞭解

及運用，預估所需經費 4,991 萬 9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增

加 855 萬 8 千元。 

(7)衛生保健工作之發展及管考－因應中長程資訊設備汰換計

畫，更新機房與使用者端老舊資訊設備，持續維運業務所需

之基礎設施；維護與改善業務資訊系統功能，增進系統運作

效能；持續改善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降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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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外洩風險；衛生保健實證資料蒐集與分析；參與公共衛生

福利相關國際會議及活動等，預估所需經費 6,690 萬 5 千元，

較上年度預算數減少 1,909 萬 8 千元。 

(8)推動營養與健康飲食工作－辦理營養相關調查、資料庫、研

究與發展；推動健康飲食標準 制定；辦理健康飲食知能促

進、健康體重管理工作及相關教育訓練；辦理營養法規相關

業務及營造健康飲食支持性環境等相關業務，預估所需經費

3,211 萬 6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減少 1,274 萬 8 千元。 

(9)分年攤還委託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之服務費用－分年攤還

預防保健、兒童牙齒塗氟、兒童臼齒窩溝封填及愛滋醫療等

服務費用給付不足數，預估所需經費共計 7 億 3,500 萬元，

較上年度預算數增加 5 億 4,797 萬 8 千元。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療照護工作 4 億 2,209 萬 1 千

元： 

提供遺傳性疾病檢查補助及防治服務措施與新生兒篩檢（含先

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及聽力全面篩檢等）、辦理各項罕見疾病

補助計畫，及對於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依法未能給付之罕見疾病

診斷、治療、藥物費用，預估所需經費 4 億 2,209 萬 1 千元，

較上年度預算數減少 429 萬 2 千元。 

4.癌症防治工作 36 億 5,125 萬 5 千元： 

(1)擴大推動國家防癌工作－辦理檳榔危害防制、推動主要癌症

（含子宮頸癌、婦女乳癌、大腸癌、口腔癌等）篩檢、各項

癌症篩檢通知及其他促進工作（含 HPV 疫苗服務）、癌症防

治宣導、辦理各項癌症篩檢品質提升、資料監測及人員培

訓、癌症防治人力計畫、癌症醫療品質提升計畫、癌症診療

品質認證及專案管理計畫、提供癌症病人支持照護及安寧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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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服務、辦理癌症登記申報與監測工作、癌症新診斷個案導

航及國際交流等，預估所需經費 33 億 6,596 萬元，較上年度

預算數減少 2 億 4,740 萬 1 千元。 

(2)第三期（107-110 年）癌症研究計畫－針對我國癌症防治的

瓶頸及重要議題，以公開徵求的方式，補助多團隊合作進行

轉譯應用研究、探討及研究臺灣特有或重要之癌症，及其危

險分層，從公共衛生 3 段 5 級的概念擬定癌症防治架構及提

出解決方案、推動癌症研究跨機構整合、合作，強化癌症研

究人才的培育及核心設施的建構，提升國內癌症研究量能，

預估所需經費2億8,529萬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減少4,409

萬元。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辦理基金行政業務，其用途包括基礎維運工作、委託會計師專案

查核與基金出納帳務處理系統增修維護等一般性行政支援工作，

以使各部門順利推展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業務，預估所需經費

1,683 萬 5 千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 

參、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 65 億 6,705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3 億 8,054

萬元，增加 11 億 8,651 萬元，約 22.05%，主要係預計本年度菸品

健康福利捐可課徵額度增加及 108 年 4 月 1 日起調增菸品健康福

利捐分配比率為 27.2%所致。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 74億 4,648萬 8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73億 4,020

萬 3 千元，增加 1 億 0,628 萬 5 千元，約 1.45%，主要係增加分

年攤還委託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之預防保健、兒童牙齒塗氟、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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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臼齒窩溝封填及愛滋醫療等服務給付費用所致。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差短 8 億 7,943 萬 8 千元，較上

年度預算數 19 億 5,966 萬 3 千元，減少 10 億 8,022 萬 5 千元，約

55.12%，將移用以前基金餘額 8 億 7,943 萬 8 千元支應。 

肆、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營造身心健康

支持環境，增

進全人全程健

康促進

18 歲以上人

口吸菸率

（18 歲以上吸菸人口

數∕18 歲以上人口

數）×100% 

14.5% 

四癌篩檢陽性

追蹤率之平均

值

（四癌篩檢陽性追蹤

率合計∕4）×100% 
85% 

伍、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前（107）年度決算結果及績效達成情形： 

(一)前年度決算結果：

1.基金來源：決算數 66 億 8,300 萬 2 千元，較預算數增加 12 億

2,213 萬 2 千元，增加比率 22.38%，主要係菸品健康福利捐分

配收入實際數較預計數增加所致。

2.基金用途：決算數 98億 3,889萬 1千元，較預算數減少 2億 6,491

萬 1 千元，減少比率 2.62%，主要係罕見疾病醫療補助實際申

請數較預計數減少、癌症篩檢品質精進計畫因招標家數不如預

期及 HPV 疫苗接種服務補助計畫於 107 年 12 月核定，多數縣

市政府 107 年度未及執行等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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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9年度 

3.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決算短絀 31 億 5,589 萬元，較預算數

減少 14 億 8,704 萬 2 千元，減少比率 32.03%。 

(二)前年度績效達成情形分析： 

年度 
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年度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營 造 身 心

健 康 支 持

環境，增進

全 人 全 程

健康促進  

18 歲以上

人口吸菸

率  

15% 一、 菸害防制法修法實施 10
年，我國依循「菸草控制

框架公約（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透過調高菸

捐、擴大禁菸範圍、增加

菸品警示圖文、規範菸品

陳列展示方式以及限制

廣告促銷與贊助等措

施，成年人吸菸率從 97
年 21.9%下降至 107 年的

13.0% ， 降 幅 達 4 成

（40.6%）。 
二、 補助縣（市）衛生局，辦

理地方菸害防制工作：落

實地方菸害防制執法，加

強重點場所及菸品販賣

場所不得供應菸品予 18
歲以下者之稽查取締。

107 年 1 至 12 月全國菸害

防制稽查 68 萬餘家次，

稽查 437 萬餘次，開立處

分 7,038 件，總計罰鍰 1

億 1,266 萬餘元。 
三、 營造無菸支持環境，辦理

菸害教育宣導：以戒菸、

三手菸、新興菸品（如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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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9年度

年度

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年度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子煙、加熱菸）危害等為

主軸，透過菸害教育巡迴

活動、多元媒體宣導推

廣，與民間團體及跨部會

倡議等方式，提高民眾對

菸害的認識，並提醒吸菸

者及早戒菸，遠離菸品及

電子煙危害。

四、 提供多元戒菸服務：107
年底戒菸服務合約醫事

機構達 4,238 家，合約醫

事人員達 12,508 人，鄉鎮

涵蓋率達 99.4%，透過巡

迴醫療已達 100%；提供

免付費的電話戒菸諮商

服務（0800-636363），服

務 8 萬 0,723 人次。 
五、 辦理菸害防制研究及監

測：辦理菸品資料申報業

者計 83 家，申報 4,792 項

次菸品，審查菸品資料及

相關毒性；辦理菸害防制

法執法成效評價計畫；菸

品檢測暨研究發展計

畫，業已完成 57 種紙菸

主煙流中尼古丁、焦油及

一氧化碳含量之檢測。

六、 菸害防制國際交流及人

才培育：辦理 28 場次醫

事人員參與戒菸服務訓

練及 4 場次菸害防制法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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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9年度 

年度 
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年度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法人員基礎訓練、1 場次

菸害防制法執法人員進

階訓練。 

四癌篩檢

陽性追蹤

率之平均

值  

83.3% 107 年四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

完成率：子宮頸癌篩檢陽追率

93.9% 、 乳 癌 篩 檢 陽 追 率

92.2%、大腸癌篩檢陽追率

75.2%及口腔癌篩檢陽追率

78.9%，四癌篩檢陽性追蹤率

之平均值為 85%。  
長 者 規 律

運 動 之 比

率  

58% 107 年長者規律運動之比率總

體達成 71.7%，符合年度目標

值。 

二、上（108）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績效達成情形： 

(一)上年度預算截至 108 年 6 月 30 日止執行情形： 

1.基金來源：實際執行數 34 億 0,760 萬 7 千元，較年度預算分配

數 24 億 8,335 萬 8 千元，增加 9 億 2,424 萬 9 千元，增加比率

37.22%，主要係因菸品健康福利捐實際收入較預計增加及自

108 年 4 月 1 日起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比率調增為 27.2%所致。 

2.基金用途：實際執行數 22 億 5,778 萬 3 千元，較年度預算分配

數 22 億 8,358 萬元，減少 2,579 萬 7 千元，減少比率 1.13%。 

3.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實際執行數賸餘 11 億 4,982 萬 4 千元，

較年度預算分配數 1 億 9,977 萬 8 千元，增加 9 億 5,004 萬 6 千

元，增加比率 4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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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9年度

(二)上（108）年度績效達成情形分析：

年度

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營 造 身 心

健 康 支 持

環境，增進

全 人 全 程

健康促進

18 歲以上

人口吸菸

率

一、自 98 年實施菸害防制法新法以來，18
歲以上成人吸菸率已自 97年 21.9%降

至 107 年 13.0%，降幅達 4 成，惟目

前仍尚有近 250 萬癮君子籠罩於菸毒

中，又二手菸與三手菸仍環伺生活周

圍，係因菸害防制法已逾 10 年未修

正，已積極採取更全面的菸害防制策

略，保護國人免於菸害造成之健康危

害。

二、補助縣（市）衛生局，辦理地方菸害

防制工作：落實地方菸害防制執法，

加強重點場所及菸品販賣場所不得供

應菸品予 18 歲以下者之稽查取締。

108 年截至 6 月底全國菸害防制稽查

27 萬餘家次，稽查 198 萬餘次，開立

處分 2,282件，總計罰鍰 2,392萬餘元。 
三、營造無菸支持環境，辦理菸害教育宣

導：加強對民眾新興菸品、吸菸及二

三手菸等危害之宣導，鼓勵吸菸者善

用政府補助之專業戒菸服務，不必單

打獨鬥。

四、提供多元戒菸服務：108 年 6 月底戒

菸服務合約醫事機構達 4,273 家，合

約醫事人員達 12,598 人，鄉鎮涵蓋率

達 99.4%，透過巡迴醫療已達 100%；

提供免付費的電話戒菸諮詢服務

（0800-636363），108 年截至 6 月底共

服務 3 萬 6,758 人次。 
五、辦理菸害防制研究及監測：辦理菸品

資料申報業者計 287 家次，申報 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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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9年度

年度

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項次菸品，審查菸品資料及相關毒

性；辦理菸害防制法執法成效評價計

畫；菸品檢測暨研究發展計畫，預計

完成 50 種紙菸主煙流中尼古丁、焦油

及一氧化碳含量之檢測。

六、菸害防制國際交流及人才培育： 已

辦理 15 場次醫事人員參與戒菸服務

訓練，4 場次菸害防制法執法人員基

礎訓練。

四癌篩檢

陽性追蹤

率之平均

值

一、癌症篩檢陽性追蹤率為篩檢成效之關

鍵，篩檢所發現之陽性個案經確認後

可早期處理，降低癌症死亡率。

二、篩檢計畫目前一年約發現逾 26 萬名

陽性個案，須積極介入衛教民眾接受

確診，108 年作法為協助 219 家醫院

成立服務窗口，建立品質管理模式，

協助篩檢異常個案接受確診，由專人

電話提醒與預約掛號，且針對篩檢、

陽追困難個案，透過品質管理方式提

升陽性個案追蹤率，並將陽性個案追

蹤率列入計畫管理指標。

三、配合衛生局建立轄區基層醫療院所之

服務連結及盤整社區資源，發展癌症

篩檢管理中心之特色，依衛生局服務

量進行人力配置，聘用個案管理師，

協助陽性轉介困難個案之確診追蹤，

提供關懷諮詢或家訪等措施，並進行

個案管理。目前 108 年 1-6 月約發現

約 13.7 萬名陽性個案，已由醫療院所

或衛生局所辦理個案轉介確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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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主 要 表 





前年度決算數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中華民國109年度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基金來源 1,186,5105,380,5406,567,0506,683,002

1,085,850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6,569,842 6,465,550 5,379,700

1,085,850健康福利捐分配收
入

6,569,842 6,465,550 5,379,700

660財產收入16,563 1,500 840

660利息收入16,563 1,500 840

100,000其他收入96,597 100,000

100,000雜項收入96,597 100,000

基金用途 106,2857,340,2037,446,4889,838,891

106,285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
計畫

9,823,471 7,429,653 7,323,368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15,420 16,835 16,835

本期賸餘(短絀) 1,080,225-1,959,663-879,438-3,155,890

期初基金餘額 -472,6212,030,7341,558,1136,673,666

解繳公庫

期末基金餘額 607,60471,071678,6753,517,776

1.前年度決算數為審定決算數；上年度預算數為法定預算數。
2.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以下各表同。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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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說明

基金來源預算數，計6,567,050千元：一、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6,465,550千元：依菸害防制法、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作辦法第4條

規定，分配於辦理罕見疾病等之醫療費用、癌症防治、中央與地方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之收

入。

(一)

財產收入1,500千元：預計全年度平均活期存款金額1,000,000千元，按年利率0.15%，計算利

息收入。

(二)

其他收入100,000千元：預估收回以前年度支出及違約罰款收入。(三)

基金用途預算數，計7,446,488千元：二、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計畫7,429,653千元，包括菸害防制工作1,329,746千元，衛生保健工作

2,026,561千元，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療照護工作422,091千元，癌症防治工作

3,651,255千元，分述如下：

(一)

菸害防制工作1,329,746千元：1.

補助地方菸害防制工作270,000千元：(1)

推動地方菸害防制工作240,393千元。ａ.

補助地方菸害相關癌症防治人力29,607千元。ｂ.

營造無菸支持環境，辦理菸害教育宣導94,260千元：(2)

反菸企劃及活動8,000千元。ａ.

菸害防制媒體宣導34,783千元。ｂ.

補助民間團體、政府機關(構)辦理菸害防制相關活動2,000千元。ｃ.

菸害防制年報製作950千元。ｄ.

菸害健康識能計畫500千元。ｅ.

年輕族群參與菸害防制活動專案400千元。ｆ.

青少年場域戒菸教育推廣計畫4,500千元。ｇ.

辦理軍隊菸害防制工作12,000千元。ｈ.

菸害防制法稽查處分通報及管理系統3,000千元。ｉ.

青少年菸害防制專案計畫8,950千元。ｊ.

推動全方位菸害防制及宣導等相關工作14,263千元。ｋ.

辦理菸害防制現況調查及職場菸害防制工作4,914千元。ｌ.

提供多元化戒菸服務879,480千元：(3)

戒菸諮詢專線服務22,000千元。ａ.

藥品替代戒菸服務807,180千元。ｂ.

戒菸服務品質與管理18,000千元。ｃ.

無菸醫院網絡發展與品質提升29,000千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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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說明

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3,300千元。ｅ.

辦理菸害防制研究及監測51,300千元：(4)

菸害傳播相關計畫1,800千元。ａ.

參與菸草控制框架公約業務2,500千元。ｂ.

辦理成人、不同族群吸菸行為調查2,800千元。ｃ.

辦理全球青少年吸菸行為調查相關工作400千元。ｄ.

辦理菸品資料申報專案6,500千元。ｅ.

戒菸專線服務外部評價與監測2,000千元。ｆ.

菸害防制法執法成效評價4,000千元。ｇ.

菸害防制法制、經貿、菸稅、戒菸及成癮物質戒治等相關研究3,000千元。ｈ.

辦理菸害防制全球網絡計畫3,000千元。ｉ.

菸品檢測暨研究發展14,000千元。ｊ.

菸品健康福利捐管理計畫1,300千元。ｋ.

加速電子煙檢測計畫10,000千元。ｌ.

菸害防制國際交流及人才培育23,483千元：(5)

菸害防制人員基本素養相關培訓980千元。ａ.

醫事人員之菸害防制及戒菸教育訓練10,545千元。ｂ.

菸害防制法律服務及執法人員訓練3,300千元。ｃ.

門診戒菸治療服務醫師訓練2,000千元。ｄ.

菸害防制國際合作300千元。ｅ.

國際型菸害防制政策計畫6,100千元。ｆ.

參與全球性或區域性菸害防制相關會議或專案研習258千元。ｇ.

健康傳播11,223千元：(6)

宣導成效評估等相關事宜4,534千元。ａ.

健康九九網站與社群媒體維運計畫6,689千元。ｂ.

衛生保健工作2,026,561千元：2.

補助地方衛生保健工作261,041千元。(1)

提升婦女健康及母子保健服務573,031千元：(2)

營造母嬰親善的哺乳環境22,595千元。ａ.

孕產婦及嬰幼兒健康促進與高風險健康管理252,297千元。ｂ.

健全兒童發展篩檢體系暨聯合評估及後續相關醫療照護服務等品質提升

176,183千元。

ｃ.

辦理弱勢族群（含原住民、新住民、身心障礙及其他高危險群等）生育健康促

進與管理9,500千元。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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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說明

加強少子女化婦幼健康照護服務112,194千元(含國小學童臼齒窩溝封填補助服

務方案99,908千元，執行單位：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ｅ.

婦幼衛生國際交流262千元。ｆ.

推動兒童、青少年健康促進工作52,951千元：(3)

兒童視力、聽力保健計畫5,870千元。ａ.

兒童及青少年健康知能促進工作8,701千元。ｂ.

口腔保健計畫38,380千元(執行單位：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ｃ.

推動中老年健康促進90,290千元：(4)

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等三高防治23,518千元。ａ.

心血管疾病防治42,936千元。ｂ.

腎臟病防治11,759千元。ｃ.

辦理健康城市、高齡友善城市及活躍老化9,492千元。ｄ.

中老年口腔保健計畫2,585千元(執行單位：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ｅ.

健康友善支持環境165,308千元：(5)

國民健康體能知能促進及相關政策研究16,610千元。ａ.

推動社區健康營造工作20,283千元。ｂ.

辦理健康職場推動計畫18,481千元。ｃ.

辦理特殊傷病健康危害相關計畫22,245千元。ｄ.

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12,500千元。ｅ.

推動健康照護機構，辦理健康促進醫院、環境友善醫院及健康城市相關計畫

75,189千元。

ｆ.

加強衛生教育與宣導49,919千元：(6)

整合衛教宣導議題43,411千元（執行單位：本部綜合規劃司）。ａ.

輿情監測、因應管理與新聞專區維護等相關事宜6,508千元。ｂ.

衛生保健工作之發展及管考66,905千元：(7)

衛生保健工作監測、考核及評價23,926千元。ａ.

辦理衛生保健工作之推動、管理與效率提升34,318千元。ｂ.

辦理衛生保健實證資料蒐集與分析7,010千元。ｃ.

參與公共衛生相關國際會議及活動1,651千元（執行單位：本部國際合作組

）。

ｄ.

推動營養與健康飲食工作32,116千元：(8)

營養相關調查、資料庫、研究與發展2,000千元。ａ.

健康飲食標準的制定3,000千元。ｂ.

健康飲食知能促進、健康體重管理工作及辦理相關教育訓練23,616千元。ｃ.

營養法規相關業務1,000千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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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說明

營造健康飲食支持性環境2,500千元。ｅ.

分年攤還委託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預防保健、兒童牙齒塗氟、兒童臼齒窩溝封填及

愛滋醫療等服務費用給付不足數735,000千元。

(9)

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療照護工作422,091千元。3.

癌症防治工作3,651,255千元：4.

擴大推動國家防癌工作3,365,960千元：(1)

檳榔危害防制、主要癌症（含子宮頸癌、婦女乳癌、大腸癌、口腔癌等）防治

宣導及推動53,405千元。

ａ.

推動主要癌症（含子宮頸癌、婦女乳癌、大腸癌、口腔癌等）篩檢

2,437,790千元。

ｂ.

各項癌症篩檢通知及其他促進工作（含HPV疫苗服務）267,927千元。ｃ.

癌症篩檢品質提升、資料監測及人員培訓35,600千元。ｄ.

癌症診療品質認證及專案管理計畫48,738千元。ｅ.

癌症醫療品質提升計畫495,500千元。ｆ.

癌症病人支持照護及安寧療護服務10,000千元。ｇ.

辦理癌症登記申報與監測工作17,000千元。ｈ.

第三期(107-110年)癌症研究計畫285,295千元（執行單位：本部科技發展組）：(2)

補助多團隊合作進行轉譯應用研究、探討及研究台灣特有或重要之癌症，擬定

癌症防治架構及提出解決方案、推動癌症研究跨機構整合、合作及核心設施的

建構，提升國內癌症研究量能275,215千元。

ａ.

補助國家衛生研究院辦理第三期癌症研究計畫之進度與成果評估、強化癌症研

究人才的培育及辦理國際研討會促進國際學術交流10,080千元。

ｂ.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16,835千元：辦理本基金相關行政業務所需費用，包括超時工作報酬8千元

、水電費3,785千元、旅運費130千元、印刷裝訂與廣告費100千元、修理保養及保固費100千

元、一般服務費10,967千元、專業服務費1,435千元(含委託會計師專案查核及基金出納帳務

處理系統維護服務等費用)、用品消耗210千元及購置無形資產100千元等一般性行政支援工作

，以使各部門順利推展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業務。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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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現金流量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879,438

調整非現金項目 1.流動資產增加51,789千元，包括
應收款項增加80,496千元、預付款
項減少28,707千元。
2.流動負債之應付款項增加
34,558千元。

-17,231

-896,669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增加存入保證金。3,248

3,248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893,421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658,515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765,094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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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明 細 表 





科目及業務項目 數　量
(業務量)

金　　額

預　　　算　　　數

說 明單　位
利(費)率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基金來源明細表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6,465,550

健康福利捐分配收入 6,465,550 依菸害防制法暨菸品健康福利捐分
配及運作辦法徵收之菸品健康福利
捐，分配用於辦理菸害防制、衛生
保健、癌症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療
費用之收入。

財產收入 1,500

利息收入 1,500 預估平均活期儲蓄存款1,000,000千
元，平均年利率0.15%，利息收入
1,500千元。

其他收入 100,000

雜項收入 100,000 預估收回以前年度支出及違約罰款
收入。

總　　　計 6,56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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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計畫 7,429,653 7,323,3689,823,471

用人費用 1,055 1,035940

超時工作報酬 1,055 1,035940 兼任人員之超時工作加班費計1,055
千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79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684千元。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療
照護工作50千元。
4.癌症防治工作242千元。

服務費用 1,033,861 1,297,4591,296,430

郵電費 4,971 5,0453,630 辦理計畫相關之郵電費計4,971千元
，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51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3,761千元。
3.癌症防治工作1,159千元。

旅運費 10,855 13,5089,998 1.辦理各項會議、相關業務工作、實
地稽查、督導、成效考核及管考所需
國內旅費計4,772千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443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2,959千元。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
療照護工作200千元。
(4)癌症防治工作1,170千元。
2.推動相關業務，參與國際會議、研
習及交流等國外旅費計5,517千元，
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258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5,109千元。
(3)癌症防治工作150千元。
3.推動衛生保健工作，參與國際會議
、研習及交流等大陸地區旅費計129
千元。
4.寄送相關資料及宣導品等貨物運費
及其他旅運費計437千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40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337千元。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
療照護工作20千元。
(4)癌症防治工作40千元。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55,774 212,058185,669 1.印製計畫相關之衛教宣導單張手冊
及資料等印刷裝訂費計13,546千元，
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362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11,505千元。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
療照護工作100千元。
(4)癌症防治工作1,579千元。
2.辦理計畫相關之業務宣導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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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142,228千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34,783千元：營造
無菸支持環境，辦理菸害教育宣導及
健康傳播等。
(2)衛生保健工作80,172千元：提升
婦女健康及母子保健服務、推動兒童
、青少年健康促進工作、推動中老年
健康促進、健康友善支持環境、加強
衛生教育與宣導、衛生保健工作之發
展及管考及推動營養與健康飲食工作
等。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
療照護工作1,000千元。
(4)癌症防治工作26,273千元：擴大
推動國家防癌工作。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860 1,566365 辦理計畫相關之辦公設備及事務機器
等維修保養及保固費計860千元，包
括：
1.菸害防制工作40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570千元。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療
照護工作50千元。
4.癌症防治工作200千元。

保險費 50

一般服務費 70,403 68,69255,831 1.支付委託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各項
篩檢、檢查等之行政事務費計14,182
千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4,000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800千元。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
療照護工作450千元。
(4)癌症防治工作8,932千元。
2.辦理相關業務之臨時人員54名，所
需之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計35,381千
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6,743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21,488千元。
(3)癌症防治工作7,150千元。
3.辦理相關業務之研發替代役32名，
所需之待遇及給與計20,840千元，包
括：
(1)菸害防制工作2,700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13,300千元。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
療照護工作700千元。
(4)癌症防治工作4,140千元。

專業服務費 790,998 996,5401,040,938 1.辦理計畫相關法律事務費計608千
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8千元。
(2)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
療照護工作2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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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3)癌症防治工作400千元。
2.辦理計畫相關案件審查及召開會議
之講課鐘點、稿費、出席費等計
7,884千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1,175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4,719千元。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
療照護工作700千元。
(4)癌症防治工作1,290千元。
3.辦理計畫相關系統維護所需之電腦
軟體服務費計64,920千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10,477千元(含勞務
承攬人員1名，所需之勞務承攬費用
570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36,405千元(含勞務
承攬人員11名，所需之勞務承攬費用
5,514千元)。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
療照護工作2,062千元。
(4)癌症防治工作15,976千元。
4.委託專業機構辦理計畫相關所需之
專業服務費計717,586千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136,134千元：營造
無菸支持環境，辦理菸害教育宣導、
提供多元化戒菸服務、辦理菸害防制
研究及監測、菸害防制國際交流及人
才培育、健康傳播等(含勞務承攬人
員4名，勞務承攬費用2,369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292,352千元：辦理
提升婦女健康及母子保健服務、推動
兒童、青少年健康促進工作、推動中
老年健康促進、健康友善支持環境、
加強衛生教育與宣導、衛生保健工作
之發展及管考、推動營養與健康飲食
工作等(含勞務承攬人員15名，勞務
承攬費用7,530千元)。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
療照護工作62,400千元(含勞務承攬
人員5名，勞務承攬費用3,250千元)
。
(4)癌症防治工作226,700千元：辦理
擴大推動國家防癌工作及第三期(
107-110年)癌症研究計畫等。

材料及用品費 3,945 4,3522,141

使用材料費 40 4526 菸害防制工作40千元：辦公設備及事
務機器需要耗用之設備零件。

用品消耗 3,905 4,3072,115 業務聯繫及推展用之辦公(事務)用品
、報章雜誌及食品等計3,905千元，
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448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2,29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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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療
照護工作520千元。
4.癌症防治工作640千元。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手
續費

3,056 2,4082,397

地租及水租96

房租 545 126310 辦理計畫相關會議及衛教宣導活動之
場地租金545千元，包括：
1.衛生保健工作515千元。
2.癌症防治工作30千元。

機器租金 640 280401 辦理計畫相關之電腦、機械及設備等
機器租金計640千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80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520千元。
3.癌症防治工作40千元。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91 92112 辦理計畫相關衛教宣導活動之交通及
運輸設備租金計91千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5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56千元。
3.癌症防治工作30千元。

雜項設備租金 1,780 1,9101,477 辦理計畫相關衛教宣導活動之雜項設
備租金計1,780千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200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1,050千元。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療
照護工作500千元。
4.癌症防治工作30千元。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45,673 44,30339,486

購建固定資產 12,836 20,4154,863 辦理計畫相關所需購置機械及設備計
12,836千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3,850千元：購置辦
理菸害防制及衛生教育業務所需之機
械及設備250千元，委託食品藥物管
理署辦理菸品檢測所需機器設備
3,600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5,474千元：辦理醫
院健康促進品質管理暨資訊系統及基
金資訊業務環境基本運作等所需電腦
硬體設備。
3.癌症防治工作3,512千元：辦理癌
症防治品質管理暨資訊整合系統所需
電腦硬體設備。

購置無形資產 32,837 23,88834,623 辦理計畫相關所需相關電腦軟體及系
統建置等計32,837千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7,350千元：菸害防
制法稽查處分通報及管理系統、健康
職場資訊網、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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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菸品成分資料網站、戒菸服務醫事
人員管理系統、健康九九網站等與菸
害防制工作相關之系統功能擴增及相
關電腦軟體。
2.衛生保健工作20,737千元：婦幼健
康管理整合系統、人工生殖機構及通
報資料專案管理計畫、青少年性健康
促進服務、三高防治相關業務、發展
糖尿病照護之雲端照護資訊服務、醫
院健康促進品質管理暨資訊系統、網
路出生通報系統、電子表單系統及基
金資訊業務環境基本運作等與衛生保
健工作相關之系統功能擴增及相關電
腦軟體。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療
照護工作600千元：辦理罕見疾病醫
療補助專案管理計畫。
4.癌症防治工作4,150千元：癌症防
治品質管理暨資訊整合系統之相關電
腦軟體。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12

規費12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6,342,063 5,973,8118,482,066

會費 455 143523 衛生保健工作455千元：參加學術及
職業團體會費。

捐助、補助與獎助 6,328,983 5,964,5488,471,645 1.補(捐)助政府機關(構)、國內團體
及私校辦理計畫相關之業務計
1,386,886千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313,300千元：補助
地方政府辦理菸害防制工作270,000
千元、辦理軍隊菸害防制計畫12,000
千元、無菸醫院網絡發展與品質提升
29,000千元、辦理菸害防制相關活動
2,000千元、菸害防制國際交流及人
才培育300千元。
(2)衛生保健工作366,054千元：補助
地方政府辦理衛生保健工作261,041
千元、提升婦女健康及母子保健服務
73,900千元、推動兒童及青少年健康
促進工作280千元、推動中老年健康
促進5,200千元、健康友善支持環境
24,233千元、推動營養與健康飲食工
作1,400千元。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
療照護工作10,000千元：辦理遺傳性
疾病、罕見疾病、身心障礙及其他高
風險等生育遺傳健康促進、教育訓練
、研究及傳播等計畫(含依罕病法第
10條供獎勵及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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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4)癌症防治工作697,532千元：補助
縣市癌症篩檢困難個案管理等計畫
23,895千元、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
畫389,500千元、第3期癌症研究計畫
284,137千元。
2.捐助或獎助個人辦理計畫相關之業
務計4,942,097千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803,180千元：提供
藥品替代戒菸服務。
(2)衛生保健工作1,146,588千元：
a.提升婦女健康及母子保健服務
411,148千元：辦理孕婦乙型鏈球菌
全面篩檢補助80,000千元、先天性畸
形篩檢96,077千元、產前健康照護衛
教指導費28,500千元、兒童衛教指導
97,083千元及其他婦幼健康照護服務
10,080千元、國小學童臼齒窩溝封填
補助99,408千元。
b.辦理衛生保健實證資料蒐集與分
析等發展管考工作440千元。
c.分年攤還委託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
預防保健等服務費用給付不足數
735,000千元。
(3)罕見疾病等醫療照護工作342,439
千元：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
檢補助16,339千元、產前遺傳診斷及
遺傳性疾病檢查補助67,400千元、新
生兒聽力全面篩檢補助133,000千元
及其他罕病醫療照護補助125,700千
元。
(4)癌症防治工作2,649,890千元：
a.推動主要癌症篩檢2,437,790千元(
包括子宮頸癌篩檢924,500千元、婦
女乳癌篩檢1,085,640千元、大腸癌
篩檢315,000千元及口腔癌篩檢
112,650千元)。
b.HPV疫苗服務212,100千元。

補貼、獎勵、慰問、照護
與救濟

12,625 9,0709,897 辦理計畫相關之獎勵費用計12,625千
元，包括：
1.菸害防制工作4,000千元：依菸害
防制法第21條戒菸服務補助獎勵辦法
，獎勵醫療機構、心理衛生輔導機構
及公益團體提供戒菸服務。
2.衛生保健工作8,525千元：推動中
老年健康促進、健康友善支持環境、
加強衛生教育與宣導及衛生保健工作
之發展及管考等。
3.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病等醫療
照護工作100千元。

競賽及交流活動費 50

4-27

4-27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6,835 16,83515,420

用人費用 8 88

超時工作報酬 8 88 兼任人員之超時工作加班費。

服務費用 16,517 16,55415,170

水電費 3,785 3,7853,765 工作場所所需之水電費。

旅運費 130 1091 參加相關會議、業務查核及一般行政
作業所需旅費。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00 11244 印製預決算書、契約書及會議資料等
費用。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100 8779 雜項設備之修護費等。

一般服務費 10,967 11,05110,332 1.辦理一般行政管理計畫之臨時人員
18名10,797千元。
2.分攤辦理衛生福利特別收入基金會
計業務之臨時人員2名170千元。

專業服務費 1,435 1,410950 委託會計師專案查核原始憑證免送審
案件及基金出納帳務處理系統維護服
務等費用。

材料及用品費 210 235166

用品消耗 210 235166 辦公用品之電腦報表用紙、文具紙張
、食品及其他用品消耗等。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100 3876

購置無形資產 100 3876 基金出納帳務處理系統功能增修等費
用。

總　　　計9,838,891 7,446,488 7,34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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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別  單位成本(元)
或平均利(費)率 預　算　數 說 明單　位 數　　量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7,429,653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計畫

1,329,746一、菸害防制工作

803,180(一)藥品替代戒菸服務

660,6521.戒菸藥品費 治療服務人數預估13.86萬人
，每人每年利用2.65診次
，每人每診次藥物補助
1,798.72元(約13.86萬人
×2.65診次/人年
×1,798.72元/診次)。

診次 1,798.72 367,290

71,4182.戒菸治療服務費 扣除在藥局接受治療服務之
人數預估10.78萬人(因藥局無
法申報戒菸治療服務費，爰
人數略少)，每人每年利用
2.65診次，每人每診次250元
(10.78萬人×2.65診次/人年
×250元/診次)。

診次 250.00 285,670

13,2223.藥事服務費 治療服務人數預估13.86萬人
，每人每年利用2.65診次
，每人每診次36元(約13.86萬
人×2.65診次/人年×36元
/診次)。

診次 36.00 367,290

31,7984.戒菸衛教暨個案管理費 衛教服務人數預估12.23萬人
，每人每年利用2.6次，每人
每次100元(12.23萬人×2.6次
/人年×100元)。

人次 100.00 317,980

26,0905.戒菸個案追蹤費 服務人數預估26.09萬人(治療
13.86萬+衛教12.23萬)，治療
及衛教分開追蹤與計算，每
人每年2次，每人每次50元
(26.09萬人×2次/人年×50元
)。

人次 50.00 521,800

4,000(二)戒菸服務品質改善措施(論
表現計酬)

服務人數預估：治療13.86萬
人、衛教12.23萬人；每人每
年利用診次：治療2.65次、
衛教2.6次；預估達獎勵標準
之合約醫事機構服務人次
，約占所有合約醫事機構服
務人次的11.67%，每診次
50元(共計約80,000診次/人年
×50元)。

人次 50.00 80,000

522,566(三)其他 各項菸害防制工作，除藥品
替代戒菸服務及戒菸服務品
質改善措施外，其他業務之
數量及單位成本無法個別列
出計算。

2,026,561二、衛生保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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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別  單位成本(元)
或平均利(費)率 預　算　數 說 明單　位 數　　量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10,000(一)母乳庫及衛星站設置計畫 補助北中南母乳庫及衛星站
運作，北部及中部每家
2,000千元，2家計4,000千元
，另南區母乳庫擴及雲林以
南及花東，估計需補助
6,000千元。

家

231,998(二)孕產婦及嬰幼兒健康促進
與高風險健康管理

27,4211.高風險孕產婦健康管理試辦
計畫

預計增加2縣市計11縣市衛生
局辦理，並規畫針對未成年
懷孕個案提供孕期至產後6個
月的關懷服務及每2個月訪視
1次；高風險個案收案人數參
考107年6縣預定收案數之平
均數166人(208人，扣除未成
年20%案數為166人)，共計
3,326人(11縣市*166人+11縣
市未成年個案總預定收案數
1,500人)：
1.高風險個管費：1,826人
×5,320元+1,500人×8,920元
=23,095千元。
(未成年每案補助8,920元個管
費，其餘個案每案補助
5,320元個管費)
2.孕產婦健康管理行政費
3,326人×每案1,000元
=3,326千元。
3.孕產婦健康相關研究
1,000千元。

人次

80,0002.孕婦乙型鏈球菌全面篩檢補
助

孕婦乙型鏈球菌篩檢補助約
80,000千元(500元*19萬出生
數*84.2%利用率)。

案次 500.00 160,000

28,5003.補助孕婦產前健康照護衛教
指導費

補助孕婦產前健康照護衛教
指導費28,500千元(100元/次
×2次×19萬出生數×75%利
用率)。

案次 100.00 285,000

96,0774.補助先天性畸形篩檢 補助1次先天性畸形篩檢給付
約96,077千元(550元/次
×19萬出生數×91.94%利用
率)。

案次 550.00 174,686

157,163(三)健全兒童發展篩檢體系暨
聯合評估

60,0001.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服務
品質提升計畫

1.依22縣市土地面積分配額
度(含51家醫療機構基本營運
費600千元)=41,690千元。
2.22縣市衛生局行政管理費
=2,080千元。
3.107年預估完成之評估個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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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別  單位成本(元)
或平均利(費)率 預　算　數 說 明單　位 數　　量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數(16,230名)，每案補助
1,000元=16,230千元。

97,0832.補助兒童衛教指導費 補助兒童衛教指導費約
97,083千元(100元/次
×144.9萬人次×67%利用率
)。

案次 100.00 970,830

803.補助醫療院所異常個案轉介
確診費

本補助依據「醫事服務機構
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
」公告修正辦理。經兒童預
防保健服務，發現並轉介疑
似膽道閉鎖、隱睪症或髖關
節發育不良兒童，經接受轉
診醫療院所確診為「膽道閉
鎖」、「隱睪症」、「髖關
節發育不良」者，由原轉介
醫療院所申報費用80千元
(800元×100案)。

案次 800.00 100

8,500(四)辦理弱勢族群（含原住民
、新住民、身心障礙及其他高
危險群等）生育健康促進與管
理

1,0001.特殊群體生育調節補助 依實核銷，未達最高補助金
額者，依實際費用減免之：
(1)子宮內避孕器，每案最高
1,000元。
(2)男性結紮每案最高2,500元
，經醫師認定需全身麻醉者
，每案最高3,500元。
(3)女性結紮每案最高
10,000元，經醫師認定需全
身麻醉者，每案最高3,500元
。
(4)人工流產手術每案最高
3,000元。

案

7,5002.新住民懷孕婦女未納健保產
前檢查補助

補助新住民懷孕婦女未納健
保產前檢查，103年1月1日起
比照「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
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規定
補助國人孕婦產前檢查之補
助標準辦理，每胎補助10次
。(依實核銷，未達最高補助
金額者，依實際費用減免之
)。
申請人數預估2,219人，平均
每人約補助5次，申請金額約
3,380元，所需經費約7,500千
元(2,219人×3,380元)。

案次 3,380.00 2,219

100,908(五)加強少子女化婦幼健康照
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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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別  單位成本(元)
或平均利(費)率 預　算　數 說 明單　位 數　　量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1,5001.辦理經濟弱勢生殖健康服務
方案

辦理經濟弱勢生殖健康服務
方案1,500千元(150千元/案
×10案)。

案次 150,000.00 10

99,4082.國小學童臼齒窩溝封填補助
服務方案

預估所需經費99,408千元：
1.國小一年級兒童
約19萬*40.78%達成率*600元
*2顆牙利用率=92,978千元。
2.弱勢族群國小1-2年級
約3.9萬人*12.3%達成率
*670元*2顆牙利用率
=6,430千元。

案次

30,789(六)口腔保健計畫-「國小學童
含氟漱口水防齲二年計畫」

1.提供全國2,630所國小、
115萬名學童每週使用一次
，每次10cc含氟漱口水，約
40週/年(約26萬瓶*85元/瓶
)，約22,100千元。
2.計畫另包含漱口水監測問
卷調查、校園巡迴訪視、人
力培訓、舉辦潔牙規模比賽
、製作宣導品、設置氟化物
防齲專線、各縣市塗氟監測
等相關執行內容，約共
8,689千元。

案次

23,500(七)推動健康照護機構，辦理
健康醫院、環境友善醫院及健
康城市相關計畫-提升衛生局
所高齡友善照護之量能

以各縣市為單位推動衛生所
參加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
認證2.0，同時針對各議題提
升品質，預計22縣市前來申
請1,068千元/縣市(1,068千元
×22縣市)。

縣市 1,068,181.82 22

1,463,703(八)其他 各項衛生保健工作，除上列
母乳庫及衛星站設置計畫等
7項業務外，其他業務之數量
及單位成本無法個別列出計
算。

422,091三、遺傳性疾病防治及罕見疾
病等醫療照護工作

16,339(一)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
病篩檢補助費用

1.初次篩檢之檢驗費用
：10,192千元(200元
×50,964案)。
2.低收入戶、山地、離島或
偏遠地區之醫療機構或助產
所出生者補助費用479千元
(550元×870案)。
3.疑陽性個案複檢之檢驗費
用2,718千元(200元
×13,588案)。
4.擴大新生兒篩檢項目(以串
聯質譜儀篩檢項目)之複檢補

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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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別  單位成本(元)
或平均利(費)率 預　算　數 說 明單　位 數　　量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助費用2,950千元(200元
×3,485案+1,200元×685案
+9,000元×159案)。

67,400(二)產前遺傳診斷及遺傳性疾
病檢查

本補助依據「優生保健措施
減免或補助費用辦法」公告
修正辦理。
1.產前遺傳診斷60,000千元
(5,000元×12,000案)。低收入
戶及偏遠地區補助費用約
3,000千元(3,500元×857案)。
2.遺傳性疾病檢查(含血液細
胞遺傳學檢驗、流產或死產
組織之確認診斷及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定之遺傳性疾
病檢查等)費用約4,400千元
(2,000元×2,200案)。

案次

133,000(三)新生兒聽力全面篩檢補助 新生兒聽力全面篩檢補助
133,000千元(700元×19萬出
生數)。

案次 700.00 190,000

205,352(四)其他 罕見疾病等醫療照護工作
，除上列新生兒先天性代謝
異常疾病篩檢補助費用等3項
業務外，其他業務之數量及
單位成本無法個別列出計算
。

3,651,255四、癌症防治工作

2,437,790(一)推動主要癌症篩檢服務

924,5001.子宮頸癌篩檢服務 辦理婦女子宮頸癌篩檢。人次 430.00 2,150,000

1,085,6402.婦女乳癌篩檢 辦理婦女乳癌篩檢。人次 1,245.00 872,000

315,0003.大腸癌篩檢 辦理大腸癌糞便潛血篩檢(含
篩檢異常個案追蹤)。

人次 250.00 1,260,000

112,6504.口腔黏膜檢查 辦理高危險群口腔癌篩檢。人次 150.00 751,000

212,100(二)HPV疫苗 施打108學年度國一女生
10.1萬人×2劑×1,500元
×70%利用率。

人次 3,000.00 70,700

1,001,365(三)其他 各項癌症防治工作，除上列
推動主要癌症篩檢服務等2項
業務外，其他業務之數量及
單位成本無法個別列出計算
。

16,835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無適當單位可資衡量。

合　　　計 7,446,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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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參 考 表 





108年12月31日107年12月31日
科　　　目

109年12月31日

實　際　數 預　計　數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

中華民國109年12月31日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預計平衡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資產6,792,977 3,106,653 3,948,285 -841,632

6,792,977 3,106,653 3,948,285 -841,632流動資產

4,465,244 765,094 1,658,515 -893,421現金

577,905 538,841 458,345 80,496應收款項

1,749,827 1,802,718 1,831,425 -28,707預付款項

資產總額6,792,977 3,106,653 3,948,285 -841,632

負債3,275,201 2,427,978 2,390,172 37,806

3,261,367 2,417,879 2,383,321 34,558流動負債

3,261,367 2,417,879 2,383,321 34,558應付款項

13,834 10,099 6,851 3,248其他負債

13,834 10,099 6,851 3,248什項負債

基金餘額3,517,776 678,675 1,558,113 -879,438

3,517,776 678,675 1,558,113 -879,438基金餘額

3,517,776 678,675 1,558,113 -879,438基金餘額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6,792,977 3,106,653 3,948,285 -84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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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及　項　目 單位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說　　明數量 預(決)算數

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５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預算數

7,429,653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計畫

上年度預算數

7,323,368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計畫

前年度決算數

9,823,471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計畫

106年度決算數

7,290,806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計畫

105年度決算數

5,958,041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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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本年度增減(-)數
本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
說 明

上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

總　　計 149 18 167

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員工人數彙計表
單位 ：人

兼任人員 149 18 167

其他兼任人員 149 18 167 基金業務由原公務預算同仁

兼辦處理，無支領兼職酬金

。

1.辦理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計畫、一般行政管理計畫之臨時人員72名及分攤辦理衛生福利特別收入基金會計業務之臨
時人員2名。
2.辦理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計畫之研發替代役人員32名及勞務承攬人員36名。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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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年　終
獎　金

其　他

正式員
額薪資

超時
工作
報酬

津貼

獎 金
聘僱人
員薪資

合　計

考　績
獎　金

衛生福利部

中華民國

菸害防制及衛

用人費用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計畫

兼任人員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兼任人員

1.辦理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計畫、一般行政管理計畫之臨時人員編列「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科目46,178千元，及註：
2.辦理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計畫之研發替代役編列「替代役待遇及給與」科目20,840千元、勞務承攬人員編列「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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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擔保
險　費

其　他
合計

退休及卹償金

退休金 卹償金
資遣費 傷病醫

藥　費
提撥福
利　金

福　　利　　費

提繳費

兼任
人員
用人
費用

總　計

1,0631,063

國民健康署

單位 ：新臺幣千元109年度

生保健基金

彙計表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計畫 1,055 1,055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計畫

兼任人員 1,055 1,055兼任人員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8 8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兼任人員 8 8兼任人員

分攤辦理衛生福利特別收入基金會計業務之臨時人員編列「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科目170千元。
腦軟體服務費」科目6,084千元及「其他專業服務費」科目13,14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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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科 目
合計

菸害防制及衛生
保健計畫

一般行政管理計
畫

中華民國

菸害防制及衛

各　項　費　用

衛生福利部

用人費用948 1,043948 1,043 1,063 81,055

1,063超時工作報酬 1,055 8948 1,043

服務費用1,311,600 1,314,0131,311,600 1,314,013 1,050,378 16,5171,033,861

3,785水電費 3,7853,765 3,785

4,971郵電費 4,9713,630 5,045

10,985旅運費 10,855 1309,999 13,617

155,874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55,774 100185,713 212,170

960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860 100443 1,653

保險費50

81,370一般服務費 70,403 10,96766,163 79,743

792,433專業服務費 790,998 1,4351,041,887 997,950

材料及用品費2,307 4,5872,307 4,587 4,155 2103,945

40使用材料費 4026 45

4,115用品消耗 3,905 2102,281 4,542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手續
費

2,397 2,4082,397 2,408 3,056 3,056

地租及水租96

545房租 545310 126

640機器租金 640401 280

91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91112 92

1,780雜項設備租金 1,7801,477 1,910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
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39,562 44,34139,562 44,341 45,773 10045,673

12,836購建固定資產 12,8364,863 20,415

32,937購置無形資產 32,837 10034,699 23,926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1212

規費12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8,482,066 5,973,8118,482,066 5,973,811 6,342,063 6,342,063

455會費 455523 143

6,328,983捐助、補助與獎助 6,328,9838,471,645 5,964,548

12,625補貼、獎勵、慰問、照護與
救濟

12,6259,897 9,070

競賽及交流活動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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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預 算 數

109年度

生保健基金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彙　計　表

國民健康署

用人費用

超時工作報酬

服務費用

水電費

郵電費

旅運費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保險費

一般服務費

專業服務費

材料及用品費

使用材料費

用品消耗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手續
費

地租及水租

房租

機器租金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雜項設備租金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
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購建固定資產

購置無形資產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規費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會費

捐助、補助與獎助

補貼、獎勵、慰問、照護與
救濟
競賽及交流活動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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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科 目
合計

菸害防制及衛生
保健計畫

一般行政管理計
畫

中華民國

菸害防制及衛

各　項　費　用

衛生福利部

7,340,203 合　計 7,446,488 7,429,653 16,8359,83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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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預 算 數

109年度

生保健基金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彙　計　表

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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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項　　　目 期末餘額減少增加取得成本
(期初餘額)

本年度累計
折舊/

長期投資評
價變動數

本年度變動
以前年度累

計折舊/
長期投資評

價 金額 類型 金額 類型

主要增減
原因說明

資本資產明細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非理財目的之
長期投資

土地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及設備 126,077 -82,551 12,836 -10,027 46,335(1) 增置菸害防制
及衛生保健計
畫所需之機械
及設備
12,836千元。

交通及運輸設
備

27 -27

雜項設備 672 -665 7

購建中固定資
產

電腦軟體 36,888 32,937 31,997 37,828(1) (9) 1.增置菸害防
制及衛生保健
計畫所需之電
腦軟體及系統
建置增修所需
32,937千元。
2.本年度所需
無形資產攤銷
數31,997千元
。

權利

遞耗資產

其他

合　　計 163,664 -83,243 45,773 31,997 -10,027 8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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